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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帮哥说G天眼调查G

山河村路面扬尘为何反复“抬头”
惠水县相关部门再次联合治理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田儒森 高琴 周旺泽 瞿浩然 摄影报道

近日，“天眼问政”栏目再次接到黔
南州惠水县濛江街道山河村村民反映：周
边道路扬尘问题，在去年短暂治理后，近
期又严重起来了。

现场：扬尘漫天 周边村民生活受影响

4月 10日，记者驱车前往山河村实地
回访。在通往该村的道路上，不时可见满
载砂石的大货车驶过，其中不少车辆装载
的砂石明显超过车厢护板，路面颠簸时，
碎石一路撒落，尤其在急弯路段，地面铺
满碎砂石。大货车扬起的灰尘夹杂着漏下
的碎石，让后方和对向车辆视线严重受
阻，安全隐患突出。

记者发现，在道路沿线贵州涟江源建
材有限公司门口设有一处车辆清洗池，池
内也有存水，但多辆满载砂石的货车并未
从水池通过，而是直接绕行出场，车尾瞬
间扬起滚滚尘土。

“去年整改那段时间确实好些了，可
今年又变成老样子。”路边经营小超市的
彭先生告诉记者，去年每天早晚都有人清
扫路面，但今年附近的 3 家砂石场停工、
发不出工资，路面保洁只有早上一次。各
种原因叠加，扬尘问题再次让周边居民头
疼不已。

彭先生随手擦拭店内货架，手指上立
刻沾满灰尘。“一天不打扫，货架上的商
品根本没法看。”

村民王先生反映，一些小货车拉砂
石，一路走一路漏，整条路灰蒙蒙的。

“住在马路边的住户，衣柜里的衣服都是
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随后，记者进入其中一家砂石场查
看，发现露天堆放有大量砂石料，但未进
行遮盖，场棚内因没有车辆进行装卸作
业，喷淋系统也并未开启。

回应：协同发力 联合执法

“天眼问政”栏目发布报道后，引起
惠水县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4 月 15
日，贵州惠水经济开发区、黔南州生态环
境局惠水分局和惠水县工信局、住建局、
应急管理局、交警大队、交通运输局、自
然资源局等部门分别就整治工作作出回
应，明确将通过联合执法等手段，开展扬
尘专项整治，坚持路面执法与源头监管并
重，重点查处运输车辆未密闭覆盖、车轮
未冲洗及道路遗撒等行为，常态化督促该

片区企业对运输车辆实施规范管理，定期
对企业车辆及驾驶人状态进行检查，杜绝
超速超载；协调企业规范道路和厂区保洁
作业，督促企业落实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
任，完善喷淋、冲洗等设施，易扬尘物料
一律入库或严密覆盖，运输车辆出场前必
须冲洗车轮及车身；督导矿山企业配备除
尘、抑尘设施，生产过程中严格落实密闭
作业、喷淋、雾炮、围挡、遮盖等措施。

经相关部门核实确认，大坝片区 3家
矿山在钻孔收尘、卸料降尘方面均符合国
家安全规程，将持续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
管，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严防事故发
生。提醒企业履行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第
一责任，加强生产作业降尘措施。同时，
畅通生态环境投诉渠道，建立厂群定期沟
通机制，及时调处群众合理诉求。

惠水县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压紧
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
任，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实施源头管
控、动态巡查、闭环整改，确保整改见实
效、治理有长效，切实提升空气质量，还
群众一个清新、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村民：虽初步见效 还盼长期监管

4月 15日，记者回访了解到，相关职

能部门迅速采取治理措施，扬尘问题得到
初步改善。

当天 14时许，记者来到山河村附近路
段看到，此前散落在路面上的碎砂石已被
清扫干净，经过洒水车洒水作业后，路面

变得干净清爽。
随后，记者来到贵州涟江源建材有

限公司门口，遇上一辆装载砂石的货车
缓缓驶出。与此前所见不同，这辆大货
车 不 再 绕 开 清 洗 水 池 ， 而 是 按 规 定 驶
入，将车轮等携带砂石较多的部位清洗
后才离开。

“前两天出现的情况，确实是我们监
管不到位。”公司负责人曾江山坦言，之
前管理较松懈，部分货车驾驶员没有按规
定驶入清洗池。他表示，公司已在安装监
控，一旦发现此类情况，将第一时间向相
关职能部门反映，达到处罚条件的坚决予
以处罚。公司还将对驾驶员进行培训，帮
助大家养成规范作业的习惯。

惠水县山河永清预制构件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王清表示，此前露天堆放的砂石
未遮盖防尘网也是管理疏漏。“当时想着
经常洒水就没有盖，现在必须重视这个问
题。”目前，该公司已按要求将露天堆放
的砂石盖好防尘网，防止刮风时扬尘。公
司安排工作人员每天对场内道路进行 2至
3次清洗，避免扬尘四处飘散。

村民王先生表示，这两天的治理工作
有所见效，路面干净了，灰尘也少了。村
民们同时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对周边路段超
载、超速行为持续严查，进一步保障村民
出行安全。

近日，遵义市习水县通盛御和园小区
回迁安置的 4 号楼业主向“天眼问政”栏
目反映，他们所在楼栋区域卫生无人打
扫，垃圾随处可见，岗亭也无人值守。

记者随即到现场走访看到，4 号楼商
业区门前，两辆小汽车之间堆放着不少垃
圾。有居民反映，这里原本摆放有垃圾转
运箱，但经常清运不及时。“小区这么大，
为什么非要把垃圾箱放我们 4 号楼门口？”
多位居民意见很大。

经了解，3 月 30 日，十多位居民将垃
圾转运箱推到小区大门口，因占用市政道
路，垃圾箱被市政部门拖走。

采访当天，记者在 4 号楼前看到，垃
圾桶满溢，地面散落垃圾袋和包装，但未
见保洁人员。其他区域的保洁大姐称，4
号楼因居民不愿摆放垃圾箱从而无法清
理，具体原因需咨询该小区物业。

随后，记者就相关问题联系了小区物
业——习水跃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周经
理。周经理表示，是转运箱被拖走导致无
法清运。

记者质疑：为何仅 4 号楼存在上述问
题，其他楼栋正常？

周经理称：“4号楼有三分之二的业主
不交物业费。保洁、电梯、供水都需要成
本，住户只讲索取，不讲付出。”

曾参与小区建设的居民唐先生则有不
同说法：安置协议签订后，房开修改了施
工图，将 4 号楼 （回迁安置房） 改为两梯
六户，而其他楼栋为两梯四户，居民认为
房屋结构不同物业费也应不同，“这是拒缴
物业费的主要原因”。

记者随即又到习水县自然资源局核实
情况。根据该局工作人员调取的施工图
纸，记者看到，2022 年 8 月，这个小区确
有规划调整，但内容未涉及 4 号楼，仅涉
及西侧沿河商业、5-8号楼负一层等局部公

建。该工作人员表示，4 号楼现有的两梯
六户结构并非后期修改所致。

关于该小区 4 号楼物业费标准，去年
10 月“天眼问政”栏目已有报道。当时，
习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九龙街道办事
处等多部门出台方案：4 号楼将已备案物
业收费标准从 1.5元/平方米降至 1.4元/平方
米；车位租赁费和卫生服务费打包价从
380元/月降至 320元/月；超 20个车位团租
可降至 300 元；购买车位享 8.5 折或 8 折
优惠。周经理对此回应称：0.1元优惠的前
提是业主按时缴费，否则仍按 1.5元催缴。

居民不缴费，物业就停止提供服务；
服务跟不上，更多居民不缴费——居民与
物业这一缴费与服务“死结”如何破？

习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业主未缴纳物业费，物业可通过起
诉督促，而不是停止服务。”

记者采访次日，该局已组织督促物业
整改，在小区门口合适位置安放垃圾转运
箱，并恢复 4 号楼卫生管理。同时联合九
龙街道办事处指导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
召开业主大会对收费标准等事项进行表决。

九龙街道城管办负责人称，该小区符
合成立业委会条件，流程已于 4 月初启
动，需召集全小区 10 栋楼的业主共同参
与，预计6月份完成。

记者再次前往小区，发现 4 号楼电梯
口垃圾已清理，但原垃圾转运箱位置仍有
部分垃圾未清运完毕。

“天眼问政”栏目将持续关注事件进
展。

楼栋垃圾无人扫，物业“撂挑子”？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柳

本报讯 （记者 陈龙 赵飞羽） 4月 9日，“天眼问政”栏目
《才通没多久又堵了！贵阳乌当区一安置房周边污水横流亟待解
决》报道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4月 10日，乌当区观溪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反馈称，为优先
解决群众出行困扰，已及时联系两名专业管道疏通人员对“众汇新
概念·城中村”安置房小区外围堵塞的下水道进行全面疏通。

“经专业人员确认，该处下水道内部严重堵塞，常规疏通手段
无法解决问题。”观溪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补充道，针对这一情
况，专业人员使用高压设备，对下水道内部进行彻底处置。

目前，管道内部排污情况已恢复正常水平，后期效果有待进一
步观察。

严重堵塞的下水道疏通了

遵义市正安县班竹镇新模村学堂堡组 20 余户村民长期面临
“有管无水”困境，部分村民不得不自行取用溶洞水，甚至收集
雨水度日。

该村虽在 2016 年已实施人饮工程，各村民组均修建了蓄水
池，但受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以及高海拔、地形高差的影响，供水
困难。

一滴水，映照出民生冷暖。媒体报道后，当地政府迅速响
应，紧急为该组村民带去 400米水管设施，并帮助 16户村民改善
取水条件。这样的积极态度值得肯定，但帮帮哥认为，学堂堡组
的用水困难并非一朝一夕，管道只可解一时之急，若水源根本性
问题不解决，村民依然可能重陷用水困境。

竣工验收不是民生工程的终点，农村基础设施不可仅要求有
无，更应追踪是否真正发挥作用。如何建立对相应设备的长效管
护制度，如何随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工作方向，让民生工程真正惠
及于民，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周睿/文

有管却无水

民生工程不能建了就行

奔着窗前美景买的房，窗前的绿色却
越来越少。近日，家住贵阳市观山湖区阅
山湖小区的陈女士向“天眼问政”栏目反
映，附近一片山林被大量砍伐、焚烧用于
开垦耕地，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存
在安全隐患。

4月 7日，记者沿着阅山湖小区无动力
乐园旁的步道，来到阅山湖小区边缘靠近
山林区域，砍伐树枝和开垦的声音一阵阵
从山林里传来。

步道旁竖着一道绿色围栏，但围栏上
的几块公告都已被撕毁。记者查看散落在
地上的碎片发现，公告主要内容是要求居
民停止对该区域的开荒、耕种行为。

不少居民通过围栏间一扇虚掩着的
“门”进入山林。记者跟随进入，沿着被路
人踏出的小路一直往山上走，发现一块块
菜地就藏在林地里。这些菜地种有胡豆、
豌豆等蔬菜，山腰上还有不少新垦土地，
残存有才砍伐不久的树桩，周围堆放着大
量近期砍伐的树枝。一些树枝有焚烧痕
迹，草地里还有不少被随手丢弃的烟头。

山上一名种菜居民告诉记者，这片地
是她以每年 400 元的价格从原来的“主
人”那里租来的，不是她自己开垦的。记
者问“主人”是谁，居民称可能是当地村
民。旁边几位居民同样表示，自己的菜地
是从原“主人”手里租来。

陈女士告诉记者，“他们砍树完全是
‘自助’，还会用火开荒。”她向记者展示了
阅山湖周边山林遭人砍伐和焚烧的图片和
视频，“去年夏天还只是山脚一片被开垦，
现在已经到了半山腰。”

当记者准备离开时，一名佩戴工作牌
的云潭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隔
着围栏拍照取证，并劝说居民停止耕种。

“我每天都会来查看、劝导，街道办在
网格群宣传、拉横幅、贴公告牌，围栏边
上这一块地之前也清理过，起到一些效
果。有些居民被我天天说烦了，就不来
了，但还有一些怎么说都不听。”该工作人
员介绍。

4月 11日，“天眼问政”栏目就上述情
况发布报道后，辖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4

月 16日，观山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云潭
街道办等单位开展联合执法，集中整治开
荒菜地。

大型挖掘机轰鸣作业，山坡上的一块
块菜地被逐一清理，此前乱搭乱建的简易
棚屋被一并拆除，开荒区域的土地同步平
整到位。

阅山湖小区越麓组团住户称，“我们非
常支持政府的整治行动，希望这次能彻底
解决问题。”

记者了解到，此次联合行动由观山湖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联合云潭街道办
事处及房开企业共同开展。相关部门对开
荒区域进行全面摸排，提前通知种菜居民
自行清理，对于逾期未清理的地块，执法
人员依法进行集中整治。

云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负责
人黄河介绍，该地块目前调整为城市绿
地，房开拟计划建设山体公园。从 2025年
初开始，部分周边群众陆续进入该地块开
荒种菜。

为防止种菜行为蔓延，街道、社区、

城管局及该地块原属的村委会联合组织巡
查队伍，周边设置围栏及铁门。由于巡查
力量有限，铁门屡次被破坏，虽相关部门
屡次修补，但仍屡次遭破坏。

观山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监督科
科长周孝敏表示，执法人员巡查发现砍树行
为后，第一时间制止，并将相关情况上报林
业部门。对于居民提出的“整治后如何避免
再次出现”，该局督促房开企业再次修补铁
门、加固围栏，持续加强日常巡查管控。

就阅山湖毁林开荒问题，观山湖区自
然资源局副局长鲁堃表示，根据 《贵州省
林木采伐管理办法 （试行）》，对于已依法
取得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林地，其上的林
木采伐可不用办理采伐许可证。经调查，
该地块已办理农转建及林地使用手续，属
于城市公园绿化用地，因此，该地块的砍
伐行为不在自然资源局管辖范围内，但后
续将配合相关部门，加强该区域的日常管
理。

记者获悉，截至发稿时，菜地已基本
清理完毕。

清理整治！城市绿地不能变成自家菜地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岳端 田儒森

本报讯 （记者 潘德玉 赵惠） 近日，黔东南州凯里市市
民的朋友圈里，有一条海洋公园开业的宣传信息被广泛转发。4
月 15日，部分市民向“天眼问政”栏目反映，该活动的宣传标
题存在误导性，涉嫌虚假宣传。

市民大量转发的公众号文章标题为 《4月 18日相约！凯里·
方圆荟购物广场首个新海洋公园开业，门票免费送，一票畅玩全
主题》。市民反映，这条宣传链接满屏都是“免费送送送”超大
字样，而“赠送门票为成人门票，仅限成人使用”的限制条件，
仅以一行小字隐藏在最后屏底部。这种刻意突出“免费”、弱化
关键信息的方式，易误导消费者认为所有人群门票均免费，涉嫌
欺骗误导，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当天，记者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反馈该情况，详细说明宣传
标题的误导性及市民的相关诉求。

凯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4月 16日介入调查，约谈
该主体相关负责人，明确指出其宣传标题存在的误导性问题，要
求商家立即整改，规范宣传行为，如实披露门票信息，杜绝误导
消费者的情况发生。

该局一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相关规定，商家需
明确标示价格所对应的服务，确保宣传内容真实明确，不得使用
误导性表述诱骗消费者交易。

目前，商家已按要求完成整改，宣传链接标题更正为 《4月
18日相约！凯里·方圆荟购物广场首个新海洋公园开业，成人门
票免费，儿童25元/人，一票畅玩全主题》，明确了收费标准。

海洋公园“免费” 涉嫌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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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不要被我碰到，不然绝对把你撞了！”近日，浙江台州
一位保时捷车主逆行放狠话威胁他人被拘留一事引发热议。记者
就此采访了“天眼问政”专家团成员、贵州听和律师事务所执行
主任、贵州省律师协会立法与行政专业委员会委员李英。

“该车主被行政拘留的关键，在于其当着交警的面对他人进
行言语威胁。”李英强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规定，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
的，可依法处以拘留或罚款，最高可拘留 10天。

对于网友关心的“平时吵架说‘你给我等着’算不算违法”
的问题，李英给出明确答案：“判断威胁是否违法，核心要看是
否具有‘现实危险性’。”她解释，普通吵架中“你给我等着”

“改天找你算账”等表述，多为情绪宣泄，缺乏实际危害支撑，
但此次保时捷车主身为司机，手握汽车这一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交
通工具，扬言“绝对把你撞了”，既让受害者产生真实恐惧，又
具备实施威胁的现实条件，属于《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足以使他人认为暴力、威胁
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情形。

“更重要的是，他是当着执勤交警的面发出威胁，这是对法
律权威的公然挑衅，主观恶性极大，因此依法拘留完全合理。”
李英说。

“有些车主误以为豪车就能‘横着走’，这是大错特错。”李
律师强调，在法律面前，无论驾驶的是什么车辆，都享有平等的
权利，也需承担同等的义务。“交通规则与法律底线，不会因车
辆价值而改变。”

李英表示，此类“路霸行为”伤害的不仅是受害者个人，更
是全体市民的公共安全感。“法律不惩罚单纯的情绪，但惩罚越
界的行为。当言语从‘情绪宣泄’变成‘让人恐惧的威胁’，性
质就彻底改变了，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此类事件，李英提醒：若在道路上遇到他人交通违法或
言语威胁，切勿“以暴制暴”或相互争执，应第一时间录制视频
固定证据，随后报警求助，交由警方依法处理。

保时捷车主放狠话被拘留
律师：言语越界 也会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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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后的惠水县山河村八组路面。

←运输砂石的货车按规定进入清洗水

池后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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